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
徵聘專任助理(檢驗工程師)公告
	職稱
	檢驗部門 檢驗工程師
	名額
	1-2人

	工作項目
	1. 食品分析、重金屬或農藥及動物殘留檢驗相關工作。
2.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資格條件
	1. 大學以上畢業，農業、食品或化學相關科系畢業者。
2. 具備食品儀器分析，如重金屬殘留、農藥殘留、動物用藥殘留檢驗操作經驗，或具有其他檢驗機構(實驗室)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。
3. 視業務需求假日可能彈性加班或輪班。


	待遇
	待遇依本校「約用聘僱約僱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」規定支給(至少         32,545元/月；具備相關工作經歷者待遇另議。

	應徵方式
	1.符合上開資格條件者，請於公告截止日115年06月25日前，依序檢具下列資料:(1)報名表（必檢附，如附件）(2)最高學歷證件影本（必檢附，需於公告截止日前取得之學歷資格始予採認）（3）各類型考試、測驗或專業訓練合格證照等影本（無則免附）（4）經歷證件影本（無則免附），掛號郵寄至本校－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收（以郵戳為憑）或親送至本校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(收件日期以登記為憑)。甄選資料不齊全者，恕不通知補件並視為資格不符。
[bookmark: _Hlk126158161]2.報名表務請書明聯絡電話、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，合則擇優通知甄試，不合者恕不另行通知及函覆。
3.未獲錄取且未附回郵信封者之個人資料，將於此次甄選完畢後併予銷毀。
4.本職缺由本單位計畫經費自聘。
5.聯絡電話：（08）7703202轉7068蘇小姐。
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
徵聘專任助理(稽核人員)公告

	職稱
	驗證部門 稽核人員
	名額
	[bookmark: _GoBack]1-2人

	工作項目
	1.執行產銷履歷驗證相關驗證及行政作業(內容含: 現場稽核、採樣、客戶生產資料之收集、紀錄之查核等)。
2.農水產品驗證費用報價、收據開立、公文收發。
3.驗證系統開通、驗證文件整理、聯絡信函、警示系統/不符合案件處理。
4.執行相關計畫。
5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資格條件
	1. 大學以上畢業，農業、食品或化學相關科系畢業者優先考慮。
1. 孰悉電腦文書作業暨計畫進度管控方法者。
1. 若具有其他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錄取。
1. 需具備汽車駕照，視業務需求假日可能彈性加班或輪班。


	待遇
	待遇依本校「約用聘僱約僱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」規定支給(至少         32,545元/月；具備相關工作經歷者待遇另議。

	應徵方式
	1.符合上開資格條件者，請於公告截止日115年06月25日前，依序檢具下列資料:(1)本校報名表（必檢附，如附件）(2)最高學歷證件影本（必檢附，需於公告截止日前取得之學歷資格始予採認）（3）各類型考試、測驗或專業訓練合格證照等影本（無則免附）（4）經歷證件影本（無則免附），掛號郵寄至本校－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收（以郵戳為憑）或親送至本校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(收件日期以登記為憑)。甄選資料不齊全者，恕不通知補件並視為資格不符。
2.報名表務請書明聯絡電話、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，合則擇優通知甄試，不合者恕不另行通知及函覆。
3.未獲錄取且未附回郵信封者之個人資料，將於此次甄選完畢後併予銷毀。
4.本職缺由本單位計畫經費自聘。
5.聯絡電話：（08）7703202轉7068蘇小姐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報名表如附件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徵聘 專任助理
報名表
	個人資料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
日期
	

	
	電話
	（含行動電話或傳真）

	
	通訊地址
	
	郵遞區號
	

	學歷
	

	工作經歷
	公司名稱
	職務名稱
	任職起訖期間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外國語文
	         語文類別
程度
	
	
	
	備註：
請就各語文類別之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欄位註明各語文程度（佳、可、尚可）。

	
	聽
	
	
	
	

	
	說
	
	
	
	

	
	讀
	
	
	
	

	
	寫
	
	
	
	

	（專業證照）
才能專長
	(農藥殘留、動物用藥殘留檢驗分析相關者)

	簡要自述
	
	請貼照片



